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 

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
2 0 1 4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
 

日  期 ﹕  2 0 1 4 年 1 2 月 2 2 日 (星 期 一 )  

时  间 ﹕  上 午 11 时 至 上 午 11 时 2 5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成 员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B B S , M H  成 员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, J P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李 汉 深 先 生  秘 书  

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 

 伍 志 强 先 生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曹 康 成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 

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袁 洁 贞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地 政 )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黄 瑞 麟 先 生  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梁 淑 美 女 士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蔡 家 贤 先 生  总 务 秘 书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洁 沁 小 姐  行 政 助 理 (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郑 汉 盛 先 生 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4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 



-   2   -  

WGFM-M-6 (22.12.2014) p.2 

 

请 假 者 ：  

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林 泉 先 生  成 员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
 主 席 欢 迎 成 员 出 席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20 1 4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，亦 介 绍 候 任
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4 郑 汉 盛 先 生 。主 席 续 报 告 ，成 员 谭 荣 勋 先 生 因 事 而 未 能

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 他 已 在 会 前 向 秘 书 处 请 假 。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他 的 告 假 申 请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2 0 1 4 年 1 0 月 1 5 日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2 0 1 4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纪 要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2 3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的 修 订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通 过

上 次 会 议 纪 要 。  

 

 

I I .  大 埔 区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使 用 及 管 理 汇 报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2 4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.  张 洁 沁 小 姐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内 七 所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于 2 0 1 4 年 1 0 月

及 11 月 的 使 用 及 管 理 汇 报 已 胪 列 在 文 件 内 ， 供 成 员 参 阅 。  

 

4 .  成 员 就 大 埔 区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的 设 备 提 出 下 列 意 见 及 查 询 ：  

 

( i )  有 成 员 反 映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在 提 升 音 响 系 统 后 ， 音 量 较 大 时 会 有

杂 音 ； 他 建 议 就 音 响 系 统 的 音 质 进 行 测 试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有 关 设

备 水 平 无 疑 较 以 前 专 业 ， 但 对 一 般 地 区 使 用 者 而 言 较 难 操 作 。  

( i i )  有 成 员 反 映 部 份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的 头 戴 式 无 线 咪 已 损 坏 ，

对 举 办 舞 蹈 班 构 成 不 便 。 有 使 用 者 尝 试 自 备 头 戴 式 无 线 咪 ， 惟

器 材 与 场 地 音 响 系 统 不 兼 容 。 他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维 修 上 述

无 线 咪 ， 或 列 出 与 场 地 系 统 兼 容 的 器 材 型 号 数 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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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富 亨 邻 里 小 区 中 心 会 议 室 隔 音 欠 佳 ， 他 建 议 大 埔

民 政 事 务 处 实 地 了 解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虽 然 运 头 塘 邻 里 小 区 中 心 会 议 室 的 无 线 咪 系 统 近

日 已 修 理 妥 当 ， 惟 维 修 需 时 较 长 ， 他 欲 查 询 有 关 处 理 程 序 。  

 

5 .  蔡 家 贤 先 生 就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和 查 询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就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提 升 音 响 系 统 后 的 操 作 问 题 ， 一 般 使 用 者 可 透

过 简 易 的 轻 触 式 屏 幕 接 口 ， 调 校 基 本 音 响 设 定 ， 场 地 亦 备 有 使

用 指 南 及 有 驻 场 人 员 为 使 用 者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头 戴 式 无 线 咪 的 维 修 事 宜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与 机 电 工 程

署 一 同 跟 进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已 检 视 各 场 地 的 头 戴 式 无 线 咪 ，确

保 可 供 租 用 者 使 用 。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已 向 相 关 成 员

报 告 有 关 跟 进 情 况 。 )  

( i i i )  富 亨 邻 里 小 区 中 心 会 议 室 的 隔 音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

处 乐 意 与 小 区 中 心 的 租 户 沟 通 ， 了 解 隔 音 效 果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已 安 排 于 2 0 1 5 年 2 月 2 日 下 午 联

同 相 关 成 员 及 租 户 作 实 地 视 察 。 )  

( i v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得 悉 设 备 需 要 维 修 后 会 实 时 跟 进 ， 包 括 向 民

政 事 务 总 署 申 请 拨 款 ，以 及 请 相 关 部 门 (如 机 电 工 程 署 )跟 进 报 价

及 其 他 技 术 事 宜 。 由 于 过 程 涉 及 不 同 部 门 及 组 别 ， 需 要 一 定 时

间 方 可 完 成 。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密 切 留 意 相 关 部 门 及 组 别 的 工

作 进 度 ， 适 时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
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 乃 凝 聚 小 区 、 与 众 同 乐 的 重 要 场 地 ，

务 须 尽 力 提 升 服 务 水 平 。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位 处 大 埔 中 心 地 带 ， 使 用 率 高 ， 在

提 升 音 响 系 统 后 ， 质 素 理 应 有 所 改 善 。 因 应 成 员 反 映 的 问 题 ， 主 席 建 议 联

同 相 关 成 员 、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及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代 表 到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实 地 了

解 音 响 系 统 的 音 质 和 操 作 情 况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秘 书 处 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已 安 排 于 2 0 1 5 年 1 月 2 8 日 上 午 到 大

埔 小 区 中 心 实 地 视 察 。 )  

 

7 .  因 应 维 修 无 线 咪 系 统 需 时 ， 有 成 员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额 外 配 备 无 线

咪 系 统 以 作 备 用 。 主 席 赞 同 其 建 议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已 请 机 电 工 程 署 添 置 额 外 无 线 咪 系 统 ，并 已 收

到 其 报 价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继 续 跟 进 有 关 事 宜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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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主 席 抽 出 2 0 1 4 年 11 月 份 一 个 举 办 收 费 活 动 的 租 借 团 体 作 抽 样 调 查 ，

结 果 抽 出 文 春 辉 先 生 在 2 0 1 4 年 11 月 2 4 日 借 用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举 行 的“ 集 体

舞 班 ” 活 动 作 检 查 对 象 。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检 查 上 述 活 动 的 收 支 表 ， 并 于

下 次 会 议 汇 报 。  

 

 

I I I . 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信 息 屏 幕 节 目 播 放 概 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2 5 / 2 0 1 4 号 )  

 

9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有 关 截 至 2 0 1 4 年 1 2 月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

屏 幕 节 目 播 放 的 概 况 。  

 

1 0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
 

I V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在 大 埔 区 内 设 施 管 理 的 汇 报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2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11 .  曹 康 成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他 表 示 有 关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11 月 份 康 乐 体

育 设 施 的 使 用 情 况 、 承 办 商 的 服 务 评 估 、 场 地 翻 新 工 程 及 绿 化 工 程 的 详 情

已 胪 列 在 文 件 附 件 一 至 四 内 ， 供 成 员 参 考 。  

 

1 2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
 

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1 3 .  工 作 小 组 未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V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1 4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
1 5 . 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2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1 月  


